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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 11月 12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原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北京民源大厦董事长、北京凯奇通信总

公司董事长马玉和,因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

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

市会计师事务所退休干部、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聘用会计斑文绍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创造“中国股市96神话”的“琼

民源”原来是一大骗局! 审判落幕了,广大投资者还

将在痛苦中继续着遥遥无期的等待。作为跨时代的

大案,“琼民源”将永远载入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往

者俱已矣,来者犹可追,作为会计从业者, 由此案引

发的思考良多。

对琼民源会计舞弊行为,中国证监会在 1998年

的处理意见中定性为“严重虚假陈述行为”。这一行

为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南京一位年近古稀

的姓马的老太太,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打长途

电话对记者诉说心中的痛苦。她是停牌前几天将自

己一生积蓄 5万元买了琼民源股票,希望将来能有

个好回报留给儿孙。停牌之后,老太太几近心碎。去

年 10月份,老太太在劳累与压抑中病倒, 经医院确

诊到了癌症晚期。弥留之际,已不愿再提到股票,只

希望快点离开人世,她说自己实在支持不住了。在琼

民源数万股东中, 类似马老太太的情况或不多见。然

而,一年来,记者接触的琼民源股民,诉说停牌后他

们所受到的精神折磨无不催人泪下。”¹ 这从一个层

面折射出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及危害。可以说,

琼民源的会计舞弊行为, 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的

证券市场上都堪称典型。许多人由此而产生议论: 为

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舞弊行为没有如此之普

遍;为何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会计信息尚具

很高的可信性; 造成目前会计信息如此严重失真的

原因何在? 真的是由于企业会计操作人员的利益驱

动与不道德和企业会计监管部门的乏术吗? 在笔者

看来,琼民源会计舞弊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企业改

革至今所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会计关系

现代财务会计产生的动因是现代企业中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外部的资源所有者(委托人)

将其所拥有的资源(资本)委托给企业经理人员(代

理人)经营管理,并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和控制。所有

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

套制度安排称为公司治理结构。财务会计作为一个

信息系统, 在这套制度安排中扮演信息提供者的重

要角色,成为所有者控制经营者的一个重要工具。财

务会计和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系统和环境的

关系。显然,系统要与环境相适应、相协调,这样才能

有助于系统、特别是人造系统的目标的实现。因此,

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财

务会计的信息质量,从而影响该系统的目标的实现

程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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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主管部门代行所有者的职责,厂长经理直接

对企业进行管理。当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特点

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自主权,这

是与当时的各项政策环境相适应的监督成本最低的

制度安排。º在这样的公司治理环境下,作为监督代

理人工具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 在企业中虽然受经

理的直接领导,但却是由政府任命的,其工资由政府

按统一的规定发放, 从而使得会计人员在经济利益

上与所在企业脱钩,保持了实质上的独立性,能直接

向委托人即政府提供关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信

息。这也免去了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鉴证以提高可

信度的必要。尤为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企业经

理经营自主权、财务自主权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企

业经理人员无法以额外的经济利益为诱饵, 使会计

人员与其合谋,从而无法达到欺诈委托人, 损害国家

利益,中饱私囊的目的。因此,这样的制度安排防范

了当时体制下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保证了会计信

息的高质量, 使得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作

用。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

理结构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

实施的间接控制, 或称外部治理结构,其中包括产品

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兼并市场等等。这些外部

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 给经理人员以很大压力, 公司

若经营不善, 则产品市场上的份额会下滑, 资本市场

上公司股价会下跌,公司筹资会发生困难, 在兼并市

场上还可能被其他公司接管兼并, 而经理市场则更

是提供了一个成本较低廉的对经营者的惩罚机制。

其二是为实行事前监督而设计的直接控制或称内部

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

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与计划体制中的国有企业

相比,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经理人员拥有很大

的经营自主权,公司甚至有“经理帝国”之称。经理人

员完全控制了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企业会计

人员不但在工作上受经理的领导和控制, 个人经济

利益亦取决于企业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结

构就引进了一项重要制度——对企业的财务会计信

息进行独立审计,以最大限度地约束会计舞弊行为,

保证会计信息的高质量。

二、我国现有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对会计信息质

量的影响

在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 企业

外部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了,但是仍缺

乏来自资本市场与经理市场的竞争» , 因此外部治

理结构是不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部门扮演的是股东的角色,但并不是国有资

本的真正所有者, 相对于国有资本的真正所有者

——全体人民而言, 他们是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在目

标函数、行为方式等方面与真正的所有者不一致或

至少不完全一致。真正所有者关心的是其投入资本

的保值增值,而代理人则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政绩

与仕途,对报表数字的关注也主要基于其目标函数,

于是便有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至于国有

企业的董事会, 其作用极为有限。通常情况下,董事

长是由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担任,董事会其他人员

亦大多由企业内部人员兼任, 董事会难以发挥监督

和控制经理人员的作用。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

项重要制度的独立审计, 由于我国部分注册会计师

在专业技术与职业道德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作

为“经济警察”的审计名实难副。这样的公司治理结

构, 使得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并没有受到必须提供真

实的对外会计信息的太多压力。

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改革伊始,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就

向企业回归。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受企业经理的

直接领导, 工资是由国家规定,但奖金、福利则与企

业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会计人员的个人经济利益

不再受制于政府,而是直接取决于企业的效益(即使

是帐面效益) ,取决于企业的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在

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使得其各项工作易于受企业经

理人员的干预和操纵。

既然经理人员能够掌握和控制企业的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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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且外部又缺乏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经

理人员而言, 会计舞弊及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好

处由其享有, 信息失真所受的处罚则由企业而非直

接责任人承担。在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之下,企业会

计舞弊、会计信息失真便不可避免。因此可以说,目

前广泛存在的会计舞弊、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其真正

之源不是会计操作人员,也决非某一具体负责会计

监管的政府部门所能防范,而是现行的公司治理结

构使然。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笔者以为,现阶段治理会计舞弊、会计信息失真

的关键在于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和现代公司治理

结构二者相适应。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

之具备现代企业的特点,是防范会计舞弊、改善会计

信息质量的一条根本性出路。但这是一个极其艰巨

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短期内难以实现。目前的突破点

是:

第一,尽快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翻开上市公

司 98年报,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以前年度普遍

存在的利润操纵行为, 诸如琼民源利用关联方交易

操纵利润的行为;利用跨年度时间差异提前确认收

入进而虚增利润的行为;房地产行业将预收收入确

认为营业收入的行为, 等等,得到了有效抑制。其原

因就在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制度》等具体准则与制度的出台。具体会计

准则是会计处理的技术标准, 进一步研究并出台新

的具体会计准则,是防范会计舞弊及会计信息失真

的关键之策。

第二,切实提高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对此,应

增强注册会计师实质上的独立性, 提高注册会计师

的职业道德水平,使其能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企业

的财务报表提供鉴证服务, 发现舞弊行为, 从而提高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第三,在我国,《公司法》第 212条,《股票发行与

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74条,《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

行办法》第 21、22条,新颁布的《证券法》第 63、177

条,《刑法》第 161条,皆对会计舞弊行为作出了较为

完整的规定。但如何使现行法规更加完善,以增强威

慑作用,而给舞弊者以更大的估量成本,是我们值得

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特别在《会计法》的修改中应

该注意研究和处理好有关问题。首先, 从立法上, 可

以看出,对于会计舞弊行为,在各种法规中都用各自

的叙述描述,并无统一的名词加以定性,这就给上市

公司管理当局连同中介机构进行“包装”提供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意见, 不十分清楚什么样的数据变更才

是合法的, 什么样的陈述是属于非法的“虚假、误导

性陈述”,相关法律也未提及如何判断虚假、误导性

陈述以及重大隐瞒的标准。因此, 这方面亟待完善。

其次,立法条文、处罚及量刑依据不十分清淅。许多

的规定中用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依据, 但这

一依据的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要有具体的补充规定。

最后,在由谁承担责任方面,应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

的会计责任由企业经理人员承担;利用会计信息系

统舞弊,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者,其最终责任人应

是作为自然人的企业经理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应因

此而受民事、甚至刑事严惩。美国 20年代经济大危

机前后,虚假会计信息充斥证券市场,政府通过法律

将会计责任明确界定给经理人员并予重罚,由此较

好地杜绝了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这一经验值得借

鉴。以上三者并举, 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再演“琼民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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